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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辽宁科技学院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领导小组

	组  长：
	李卫民
	
	
	
	

	副组长：
	韩延清
	
	
	
	

	成  员：
	刘海彬
	于洪斌
	张世勋
	钱  刚
	刘玉娇

	
	孟宪伟
	唐  羽
	李晓红
	关顺贤
	卢志鹏

	
	郭丹婷
	凌正魁
	孙  丰
	管  霞
	李  涛

	
	兰恭文
	
	
	
	

	主  考：
	韩延清
	
	
	

	副主考：
	刘海彬
	
	
	


考务办公室

教务处：负责组织、安排本考点考试的具体实施。

其它机构

教学单位：

组织监考教师按时到位；

负责学生考风考纪、诚信教育等宣传工作；
班主任负责到考场查看比对学生信息，以防学生替考；

负责对监考教师的诚信教育。
表1 参加考试的学生所在学院的学生副书记和班主任名单

	二级学院
	学生副书记
	班主任

	人文艺术学院
	郭丹婷
	于苗、王晓彤、姜旭慧、孙逸凡

	经济与管理学院
	凌正魁
	潘丽娜、沈荔丹、马云娟、李思琦

	机械工程学院
	孙  丰
	谢飞、崔彩霞、宫萍、刘志刚

	冶金工程学院
	兰恭文
	张鹏、周玮琳、刘洋、赵京明、郭玉书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管  霞
	胡雁波、全凤兰、王姣月、张宇、田犀卓、王特、王子敬、刘明辉、姜春风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李  涛
	齐辉、王晶岩、汲贺朝、孙逸凡、隋岩、刘爱荣、张丽、尙洪娟、孟宪贺、张建设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关顺贤
	刘彬、武占超、杨文静、刘强、靳史青、贾国辉、孔祥雷、崔鹏、李金萍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卢志鹏
	徐磊、韩珍娇、刘涛、王博、柳凤恩、刘辉、胡楠


外语学院：

负责考前对听力设备进行检测与调试；

组织做好听力的播放及监听。

   听力调试责任人：吴妹、牛慕阳
   后勤处：

负责安排班车；

负责考场的消杀；
负责取送试卷车辆安排；

负责电力供应；
开放博学楼3区412休息室；
负责指派1名校医到考务室。

表2 后勤处工作人员名单

	工作任务
	工作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班车司机
	吴绍山
	13842445428

	考场消杀
	梁  峰
	18341403579

	取送卷车司机
	王  伟
	13904140040

	电力供应
	刘  皓
	15004148318

	校    医
	马丽华
	13942469819

	休 息 室
	王淑芬
	18341475563


学生工作处：

负责考场教室卫生；

负责通知学生及时补办考试证件，身份证丢失者可以补办临时身份证；
（2）协同教学单位做好学生考风考纪宣传和诚信教育工作。

安全保卫处：

协同试卷组成员押运试卷，并在保密室同其他押运试卷同志一同保管试卷；

负责考区安全保卫工作（博学楼3月11日、12日全天封楼）。
表3 安全保卫处工作人员名单

	工作任务
	工作人员姓名
	联系电话

	押运试卷
	高  斌
	13942469119

	保密室值班
	张晓宇
	15841440840

	门卫值班
	王殿龙
	13332154521

	博学楼3区3楼保卫
	白立雄
	18741440060

	博学楼3区4楼保卫
	任  多
	15841462262


综合监察室：

负责全程指导、监督试卷接收、运送、保管、保密工作。

监察责任人：柳凤恩
信息化办公室：

（1）负责考前调试、检查考场的监控设备是否完好，是否能与市招办联网；
（2）负责考试时考场的录像工作；

（3）屏蔽博学楼信号。
信息责任人：戴  戬
宣传部：

（1）负责实时监测网络有害信息，对于涉及考试安全的有害信息，应及时举报处理，力求先删再查、即时上报；

（2）对于较为敏感和一般性有害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控制。

宣传责任人：赵  佳
考试组织
基本信息
考试名称：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加考

考试时间：2023年3月12日（周日）
（3）四级：上午9：00-11：20   六级：下午15：00-17：25

（4）考场地点

四级：博学楼3区301-308，博学楼3区401-406，共14个考场；
六级：博学楼3区301-303，共3个考场。
（5）考务室：博学楼3区211
（6）保密室：博学楼3区212
考前协调会
（1）召开学校四六级英语考试领导小组会议，传达省招办、市招办相关通知要求，按组织机构落实各部门责任。

（2）时间：2023年3月8日（周三）下午14：30  

（3）地点：勤工楼203会议室

（4）参加人员：二级学院学生副书记，外语学院、后勤处、学生工作处、安全保卫处、综合监察室、信息化办公室和宣传部负责人。

考前准备
（1）2023年3月10日（周五）下午15：00前，学生工作处负责清扫考场教室卫生，检查考场环境，考场内除该考试必备的物品、文字外，不得留有其他任何与考试相关的物品和字迹，确认时钟准确无误。考场外放置两个书桌，用于考生入场时摆放随身携带的手机等违规物品。

（2）2023年3月10日（周五）下午15：00前，学生工作处协同教学单位负责对学生进行考风考纪以及诚信教育，收取学生《诚信教育承诺书》。

（3）2023年3月10日（周五）下午15：00前，学生工作处负责通知学生及时补办丢失证件。
（4）2023年3月10日下午16：00-3月11日全天，安全保卫处负责对博学楼封楼。

（5）2023年3月10日（周五）前，外语学院相关人员调试听力设备，确保放音设备正常工作。

（6）2023年3月10日（周五）前，教务处考务科相关人员检查无线通讯信号屏蔽器，确保能够正常工作。

（7）2023年3月10日（周五）前，信息办相关人员负责做好监控设备检查以及与市招办联网工作。

（8）2023年3月10日（周五）前，后勤处相关人员负责对考场教室进行消杀。
考试培训会
（1）时间：2023年3月11日（周六）下午13：30

（2）会议形式：腾讯会议 504-660-073

（3）参加人员：教务处考务人员、监考教师、教学单位学生副书记和班主任、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考试当天

（1）严格按《2023年3月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监考员操作规程》及《2023年3月全国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监考员操作规程》组织考试。

（2）按市招办要求上报相关信息。

（3）按市招办要求送交试卷、答题卡及相关材料。

6. 考试结束后

（1）按市招办要求上报缺考违纪统计、数据。

（2）上报违纪考生处理文件。

监考教师安排
表4 监考教师安排表
	二级学院
	监考教师
	性别
	性别
	监考教师
	院系

	冶金工程学院
	胡  艳
	女
	女
	金迎花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红颖
	女
	女
	马榕辰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学院
	李玲玲
	女
	男
	何  闯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学院
	董世泽
	男
	女
	关  蕊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于桂君
	女
	女
	李  莹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才勇智
	男
	女
	赵新光
	机械工程学院

	冶金工程学院
	陶  莹
	女
	女
	黄玉芬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凤艳
	女
	女
	杨  帆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邸  砧
	女
	女
	潘  欣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  猛
	男
	女
	戚红艳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马志财
	男
	女
	任晓棠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孙笑彦
	女
	男
	何  欢
	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王广威
	男
	女
	支  珊
	机械工程学院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兴  虹
	女
	男
	齐晓辉
	机械工程学院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任晓棠
	女
	女
	赵新光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才勇智
	男
	女
	李  莹
	机械工程学院

	电气与自动化工程学院
	马志财
	男
	女
	孙笑彦
	生物医药与化学工程学院


四、教务处考务工作安排

（一）考试时间
	时间
	等级
	考室分布
	考务室
	保密室
	报到时间

	12日（周日）上午9:00～11:20
	四级
	博学楼
	博学楼3区211
	博学楼3区212
	7:50

	12日（周日）下午15:00～17:25
	六级
	博学楼
	博学楼3区211
	博学楼3区212
	14:00


（二）考试准备
	工作项目
	时  间
	人员安排

	考试备品 
	3月8日
	刘芳、陈敬军、高小博

	放音设备检查及试音
	3月9日、10日
	刘芳协调外语学院吴妹（司铃室、78MHz）

	保卫处：封闭考场（周六）值班安排、校园巡查
	考前
	刘芳

	检查教室卫生，桌椅摆放（室内7887、门口两张桌子）桌椅是否有破损，挂钟校时，注意查看考场内、外助考信息
	3月10日下午15:00 
	孙璐、焦思宁、魏子菱、孙露露

	后勤处：电、水（休息室）
	3月8日
	刘芳

	取卷、送卷车安排（中巴车）
	3月12日早6:20老校区、12日下午17:50 博学楼西门（右侧楼梯）
	教务处2人（张尔军、王鹏）
保卫处1人（高斌）
后勤处司机1人（王伟）

	横幅、考场分布图（考场、楼层）指示牌、警示牌、备品抬进考务室 
	3月10日下午考场封闭后
	刘芳、高小博、王鹏、张尔军

	电铃调整
	3月10日
	高小博

	全程放音值班
	3月12日（上、下午）
	曹继芳、魏子菱

	全程考场监值班及录像下载
	3月12日（上、下午）
	刘芳协调信息化建设办公室戴戬


（三）考试考务

	时间
	工作项目
	人员安排
	备注

	3月12日上、下午
	教务处办公室值班
	曾庆秋、孙露露
	接听电话，招办检查电话（43164038）录缺考、违纪名单

	3月12日早6:20
	市招办取卷
	教务处2人（张尔军、王鹏）
保卫处1人（高斌）
	早6:20老校区正门等车

	3月12日下午17:50
	送卷到市招办
	教务处2人（张尔军、王鹏）
保卫处1人（高斌）
	博学楼西门（右侧楼梯）

	3月12日上、下午开考前
	巡查博雅楼是否有走错考场学生
	曾庆秋、孙露露
	

	3月12日全天
	博学楼考务
	考前

1.监考教师安检、签到、监考牌、防疫物资发放（王翠翠、焦思宁）

2.考务袋、手柄、屏蔽器、试卷分发（陈敬军、曹继芳、魏子菱、孙璐）

考后

3.考务袋、手柄、屏蔽器、防疫物资回收（王翠翠、焦思宁）

4.试卷、考场记录单回收（孙璐、陈敬军、高小博、曹继芳、魏子菱）
	保卫处王殿龙博学楼值班，3楼白立雄值班，4楼任多值班
戴戬博学楼监控室值班

教务处张尔军、王鹏，保卫处张晓宇保密室值班、发卷


	3月12日中午、下午
	签字、打捆、装箱
	无其他任务之全体人员
	教务处张尔军、王鹏，保卫处张晓宇保密室值班

	3月12日下午
	电铃恢复正常
	高小博
	

	3月13日
	录像下载监督、报送市招办
	刘芳
	

	3月12日全天
	流动巡考
	四级  01-08考场 

陈溪、陈敬军、焦思宁、曹继芳（听力结束后）、

09-14考场 

李晓亮、王翠翠、孙璐、

魏子菱（听力结束后）

六级  01-03考场  

陈敬军、焦思宁、王翠翠、孙璐、曹继芳（听力结束后）、魏子菱（听力结束后）
	协助监考教师处理各项工作，对考场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四）有关要求

上午7:50监考教师上交手机（关机或静音）、背包（统一保管）,安检,8:00准时召开培训会，发放备品，8:30后开始发卷，下午类推；

认真学习培训资料，熟悉业务做好流动监考，考试期间，在保证考务室有人值班前提下，其他人按考场做好流动监考工作，对考场内监考教师提出的问题及时解决，及时做好违纪作弊学生的认定处理（学号、班级、姓名要填写准确）。
五、听力考试注意事项
（一）听力考试为约24分钟（四级）或约28分钟（六级），考试内容录在单面，磁带单面播放。

（二）听力考试开始提示语为“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三）听力考试结束提示语为“听力考试结束，现在由监考员收答题卡1，请考生等待开始作答下一部分试题的指令”。

（四）作文结束马上进行听力考试，中间没有间隔。

六、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监考员操作规程

	CET4 操 作 规 程

	8：45
	组织考生入场
	1．组织考生入场。监考员乙在考场门口逐一检查考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检查准考证上考场号是否与本考场号相符，检查并禁止考生携带违规物品入场。

2．监考员甲保护试卷袋、听力磁带及放音设备，指导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规定的位置签字，指导考生按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

	9：00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启封、发答题卡及试题册
	3．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4．要求并提示考生非听力考试期间不得佩戴耳机，否则按违规处理。

5．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监考员甲先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及磁带密封完好。监考员乙当众启封并核对无误后，下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

6. 监考员甲提示考生仔细阅读试题册正面的“敬告考生”，并要求考生检查试题册背面条形码、答题卡1和答题卡2的印刷质量，要求考生确认无误后将试题册背面上的条形码揭下后粘贴在答题卡1的条形码粘贴框内并填写（涂）试题册封底、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上的学校名称、姓名及准考证号等信息。强调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用HB-2B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

7．要求考生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后，将试题册背面向上放回至桌子左上角。提示考生若提前阅读试题，将按违规处理。

	9：10
	考试开始
	8．考试正式开始。考生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题）。提示考生以下内容：

“（1）作文题目在试题册背面，使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1上作答，期间不得打开试题册。

（2）作文题考试时间为30分钟，之后将立即进行听力考试。”

9．监考员甲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0．核验完证件后，监考员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9:35
	11．提示考生5分钟后结束写作考试，并开始进行听力考试。

	9:40
	听力考试
	12．听力考试正式开始，命令考生打开试题册，带上耳机并提示考生“听力录音播放完毕后，将立即回收答题卡1”。监考员甲播放听力磁带。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甲站在放音设备旁，以便处理设备或磁带故障等突发事件，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注：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原则上不要走动。若无试题、试题册的原因，监考员有权制止其他任何人在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进入考场

	10:05
	收答题卡1

听力考试结束
	13．听力考试结束，命令考生停止答题并摘下耳机。
14．监考员甲收答题卡1，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收卷期间考生不得答题，否则按违规处理。

	10:10
	记录缺考情况

检查条形码粘贴情况
	15．命令考生继续作答。
16．监考员甲逐一核验答题卡1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7．监考员甲记录缺考考生有关信息，在答题卡1、答题卡2及试题册背面填写（涂）缺考考生姓名及准考证号最后两位，缺考考生的条形码粘贴条不用揭下。监考员乙控制整个考场。

	11:10
	18．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分钟。

	11:20
	19．宣布考试结束，并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

20．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监考员乙验收各考生试题册和答题卡2，并再次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严禁考生带走试题册和答题卡）。
21．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违规考生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

	考试收尾
	收卷
	22．监考员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包括缺考考生）整理试题册和答题卡。

	
	清点密封
	23．将整理好的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一并带到考务办公室，经考务负责人清点核查无误后密封。

注：（1）考生的答题卡1、答题卡2分别装入相应的专用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2）试题册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由省级承办机构集中管理。

	CET6 操 作 规 程

	14：45
	组织考生入场
	1．组织考生入场。监考员乙在考场门口逐一检查考生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上的照片是否与本人相符，检查准考证上考场号是否与本考场号相符，检查并禁止考生携带违规物品入场。

2．监考员甲保护试卷袋、听力磁带及放音设备，指导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规定的位置签字，指导考生按准考证上的座位号入座。

	15：00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启封、发答题卡及试题册
	3．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4．要求并提示考生非听力考试期间不得佩戴耳机，否则按违规处理。

5．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监考员甲先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及磁带密封完好。监考员乙当众启封并核对无误后，下发答题卡1、答题卡2和试题册。

6. 监考员甲提示考生仔细阅读试题册正面的“敬告考生”，并要求考生检查试题册背面条形码、答题卡1和答题卡2的印刷质量，要求考生确认无误后将试题册背面上的条形码揭下后粘贴在答题卡1的条形码粘贴框内并填写（涂）试题册封底、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上的学校名称、姓名及准考证号等信息。强调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用HB-2B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

7．要求考生将相关信息填写完整后，将试题册背面向上放回至桌子左上角。提示考生若提前阅读试题，将按违规处理。

	15：10
	考试开始
	8．考试正式开始。考生做试题的第一部分，即写作部分（用黑色字迹签字笔答题）。提示考生以下内容：

“（1）作文题目在试题册背面，使用黑色签字笔在答题卡1上作答，期间不得打开试题册

（2）作文题考试时间为30分钟，之后将立即进行听力考试。”

9．监考员甲逐一核验证件，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0．核验完证件后，监考员一前一后认真监考。

	15:35
	11．提示考生5分钟后结束写作考试，并开始进行听力考试。

	15:40
	听力考试
	12．听力考试正式开始，命令考生打开试题册，带上耳机并提示考生“听力录音播放完毕后，将立即回收答题卡1”。监考员甲播放听力磁带。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甲站在放音设备旁，以便处理设备或磁带故障等突发事件，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注：听力部分考试时，监考员原则上不要走动。若无试题、试题册的原因，监考员有权制止其他任何人在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进入考场

	16:10
	收答题卡1

听力考试结束
	13．听力考试结束，命令考生停止答题并摘下耳机。
14．监考员甲收答题卡1，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收卷期间考生不得答题，否则按违规处理。

	16:15
	记录缺考情况

检查条形码粘贴情况
	15．命令考生继续作答。
16．监考员甲逐一核验答题卡1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若出现问题，立即查明并处理。监考员乙监控整个考场。

17．监考员甲记录缺考考生有关信息，在答题卡1、答题卡2及试题册背面填写（涂）缺考考生姓名及准考证号最后两位，缺考考生的条形码粘贴条不用揭下。监考员乙控制整个考场。

	17:15
	18、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分钟。

	17:25
	19、宣布考试结束，并立要求考生立即停止答题。

20、监考员甲维持考场秩序，监考员乙验收各考生试题册和答题卡2，并再次检查考生填写（涂）信息、粘贴条形码是否规范，清点无误后组织考生退场（严禁考生带走试题册和答题卡）。
21．监考员甲在考场记录单上记录违规考生并要求考生签字确认。

	考试收尾
	收卷
	22．监考员按座位号小号在上，大号在下的顺序（包括缺考考生）整理试题册和答题卡。

	
	清点密封
	23．将整理好的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一并带到考务办公室，经考务负责人清点核查无误后密封。

注：（1）考生的答题卡1、答题卡2分别装入相应的专用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

（2）试题册装入试卷袋内密封（包括缺考考生），由省级承办机构集中管理。


七、监考员守则与须知
1.每个标准考场须设置2名监考员（至少1名女教师）。监考员考前必须进行考务培训，监考员不能自行擅自调换考场。
2. 监考员到考务室报道时间：

四级：上午7：50          六级：下午14：00

3.监考员必须佩带监考牌，进入考务室前必须进行安检，禁止携带手机等无线通讯工具进入考务室和考场。

4. 两名监考员同时取备品，按规定路线到达考场，布置完考场后两人同时回考务室取卷，取卷后两人按原路线返回考场。

5. 监考员贴桌贴时要注意，每个考场的考生人数为30人，每两个考生座位间的间距在80厘米以上，按照7887蛇形排列。

6. 监考员须在考场黑板上统一按以下要求书写（以四级考试为例）：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1）考试时间  9：00—11：20；

（2）9：00  发试题册、答题卡1和答题卡2；

（3）9：10  考试正式开始。

（4）9：35  5分钟后结束写作部分，进行听力考试；
（5）9：40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打开试题册；

（6）10：05  听力考试结束，收答题卡1，不得答题；

（7）10：10  继续作答阅读理解和翻译部分的考试；

（8）11：10  提醒考生离考试结束还有十分钟；

（8）11：20  考试结束，收试题册和答题卡2。

举报电话：024-43164040  024-43164041

监考教师编码：考场号后两位+01/02


7. 女监考员负责安检，指导学生将手机、电子手表等无线电通讯设备及背包等物品放置门口桌椅处；另一名监考员负责核验学生身份，认真检查每一位考生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件是否齐全，如有缺失，及时联系流动监考员处理。仔细核对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准考证上的考场号等是否与本考场相符，并要求考生在考场座位表上自己的姓名后签字。考生入场时间开始25分钟（即上午9：00，下午15：00）后，监考员禁止迟到考生入场。

8. 监考员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卷袋标识位置启封试卷，并向全体考生展示试卷袋密封完好。如发现试卷差错，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按照有关程序换取备用试卷；遇有漏印、重印、错印的试卷时，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报告，保证考试正常实施。

9.考试正式开始前，监考员应指导考生完整填写姓名、准考证号等个人信息，并正确粘贴条形码，故意不正确填写个人信息或填写他人信息、不正确粘贴或毁损条形码的行为视为违规。条形码出现异常时务必及时联系流动监考员，再到考务室处理。

10. 考点开始考试的统一信号发出时，向考生宣布考试开始。

11.监考员务必认真监督考生考试，制止考生违反考试纪律的行为，不得隐瞒袒护。必须将违纪考生的情况如实填入考场记录单，没收的违纪证据，应附在考场记录单后。对扰乱考场秩序者可以直接逐出考场，并报告考点主考及时处理，记入考场记录单。

12.认真核对考试级别、语种、密封情况，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向考点主考报告。

13. 考试期间，考场内必须保证2名监考员同时在场，若有学生如厕，联系流动监考员，学生返回后必须再进行安检，无异常后学生可以正常答题，不得提前交卷。
14. 应严格遵守考试时间，不得擅自提前或拖延考试开始和结束时间。

15. 听力部分考试进行时，原则上不得在考场内走动，以免影响考试。

16. 不得向考生解释任何有关试题内容的问题，对试卷印刷不清之处所提出的询问，应当众答复，试题有更正时应及时当众板书公布。

17. 对考生既要严格执行纪律，又要耐心热情，不要因执行纪律而影响考场正常秩序。

18. 有权制止除佩带规定标志以外的任何人进入考场，有权制止未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允许的任何人在考场内照相、录像。
19. 在考场内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如吸烟、阅读书报、谈笑、睡觉、抄做试题等）。

20. 不得监守自盗，不准暗示、协助或支持考生违规，不得拆封缺考考生和多余的空白试卷，不得以任何理由私留、复制试卷，也不得指使他人进行以上违规行为。考试后不得将有关考试的任何信息发布到网上，如微信朋友圈等。

21. 监考员在离开考场前认真核对试题册、答题卡数量，小号在上大号在下排列（含缺考），核对考场记录单信息和学生签字表信息是否一致。
八、流动监考员守则
1、根据考场的数量和分布，每3-5个考场安排一个流动监考员。流动监考员由教务处安排人员构成。

2、流动监考员对所巡视考场的各项工作负责。

3、具体工作要求：

（1）检查考场布置是否达到要求。

（2）协助监考员组织考生入场。

（3）监考人员领取试卷后，由流动监考员引导，按规定路线直达考场，中途禁止以任何借口离开。

（4）在考场间来回巡视，不能擅自离开巡视范围，督促监考员认真履行职责，制止其看书看报及使用通讯工具等违规行为。

（6）掌握《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条形码异常情况处理办法》，考务工作调整情况，协同监考员处置偶发事件。

（7）协助监考员处理考生违纪、作弊等行为。

（8）协助监考员处理学生如厕问题。

九、考生守则
1、按照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要求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

2、必须按规定的时间（上午8：35开始，下午2：35开始）入场，入场开始25分钟（即上午9：00，下午3：00）后，禁止入场。入场时必须主动出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考生要出示的有效身份证件为学生证和下列证件之一：居民身份证、军人及武警人员证件、户口本、公安户籍部门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的身份证号码证明、护照等），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核验，并按要求在考场座位表上签名。

3、只准携带必要的文具入场，如铅笔(涂答题卡用)、黑色签字笔、橡皮。禁止携带任何书籍、笔记、资料、报刊、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信工具（如寻呼机、移动电话）、录放音机、电子记事本等物品。考场内不得擅自相互借用文具。

4、入场后，要对号入座，将本人准考证以及有效身份证件放在课桌上，以便核验。

5、答题前应认真填写答题卡中的姓名、准考证号等栏目。凡答题卡中该栏目漏填涂、错填涂或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的，答题卡一律无效。

6、除有特殊原因，在考试结束前禁止提前退场。

7、必须严格按要求做答题目。书写部分一律用黑色字迹签字笔做答，填涂信息点时只能用铅笔（HB－2B）涂黑。只能在规定考生做答的位置书写或填涂信息点。不按规定要求填涂和做答的，一律无效。

8、遇试卷分发错误或试题字迹不清等情况应及时要求更换；涉及试题内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9、在考场内必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对于违反考场规定和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者，取消考试成绩并按校纪校规处理。

10、考试结束铃声响时，要立即停止答题，将试卷扣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离开考场时必须交卷，不准携带试卷、答题卡离开考场。

11、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进行正常工作。监考员有权对考场内发生的问题，按规定作出相应处理。对扰乱考场秩序，恐吓、威胁考试工作人员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责任。

十、条形码异常情况处理办法

1、无条形码、多个条形码：不更换试题册和答题卡，考试结束，试题册与答题卡一并收回封装在答题卡1袋内。
2、误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1或卡2非答题区或非信息填涂区，不更换试题册和答题卡。

3、误将条形码粘贴在答题卡1或卡2作答区或信息填涂区，收回试题册及答题卡，启用备用试题册和答题卡，考试时间不予延长
4、未粘贴条码前，发现答题卡1有印刷问题，收回并启用备用答题卡1，考生使用备用答题卡1作答，延长启用备用卡所误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30分钟）。考生确认完成考试后，方可离场。

5、粘贴条码后，发现答题卡1有印刷问题，考生可继续作答，同时启用备用答题卡1，考生使用备用答题卡1作答原有答题卡1受损部分题目（如涉及听力部分，可重新播放）。考试结束后，将同时作答的原答题卡1和备用答题卡1一并回收，封装在答题卡1袋内，延长备用卡启用所误时间（原则上不能超过30分钟）。考生确认完成考试后，方可离场。

上述情况均须在答题卡1和2袋上“考场其他情况说明”中记录。
附表：CET条形码粘贴异常情况处理办法简表

	易发生异常情况时间段A：CET4（9:00-9:10），CET6（15:00-15:10）。

监考员下发试题册和答题卡1、2，考生填写（涂）个人信息，并粘贴条形码

	异常情况
	启用备用卷
	答卷回收
	考试延时

	A01：条形码异常，即没有、多个条形码，或条形码毁坏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A02：考生未将条形码粘贴至指定位置，但不影响作答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A03：考生未将条形码粘贴至指定位置，且影响作答。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A04：未粘贴条形码前，考生发现答题卡1有印刷错误。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A05：条形码已粘贴，考生发现答题卡1有印刷错。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易发生异常情况时间段B：CET4（9:40），CET6（15:40）。

考生打开试题册，开始作答试题册上题目

	异常情况
	启用备用卷
	答卷回收
	考试延时

	B01：考生已开始作答试题册上题目时，发现试题册有印刷错误，且影响作答。
	■试题册
	■ 卡1
	■ 卡2
	□试题册
	■卡1
	■卡2
	■可延时
	

	
	□不启用
	
	
	□备用试题册
	■备用卡1
	■备用卡2
	□不延时
	


注：出现以上情况，监考员均应在答题卡袋上相应位置写明情况。
十一、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

	序号
	偶发事件
	处理办法

	
	
	监考员
	考点主考

	1
	考生遗失有关考试证件及《诚信考试承诺书》、各证件信息不一致
	无准考证及未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各证件信息不一致的考生不得入场。无身份证的考生,可以凭派出所出具的贴有考生本人照片的身份证证明入场；无学生证的考生,可以凭院系开具、班主任签字确认的证明或“学生证”发放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入场。
	检查和掌握监考教师查验考生证件情况，证件不齐或证件信息不一致进入考场的，坚决清出考场并严肃批评监考教师。

	2
	考生坐错位置
	如果是本考场考生，立即责令其坐到相应座位；如果是其它考场考生，应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责成有关考试工作人员立即查明考生的确切位置，安排考生进场考试。

	3
	发现考生与身份证件或考场座位表上的照片不符
	立即将情况报告考点主考，确系替考的，记入考场纪录单，并要求考生在有关材料上签名。对怀疑替考的，考后将考生带到考务办公室核实。
	核实情况，确系替考，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等有关材料上签名，并逐级上报。

	4
	发现考生将规定以外的物品带入考场
	在考前提出要求，开考后仍不交送指定地点的，所带物品应予暂扣并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5
	试卷启用前，发现试卷袋口或密封有异常迹象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与监考员共同将异常情况记录在案后，将有问题试卷交还试卷保密室，封存备查，立即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6
	试卷启封前，发现所发试卷与考试语种不符
	暂停拆封并立即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立即从试卷保密室取出应考试卷送达考生。并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可补足延误时间。

	7
	英语四级考试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英语六级考试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英语四级考试备用卷进行考试；同时派未接触英语六级考试试卷的后备监考员接替该考场监考员工作，对该考场监考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英语六级考完为止。

	8
	英语六级考试试卷袋启封后，监考员发现所装为英语四级考试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英语六级考试备用卷进行考试。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续)
	序号
	偶发事件
	处 理 办 法

	
	
	监考员
	考点主考

	9
	英语四级考试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发试卷为英语六级考试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英语四级考试备用卷进行考试；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可补足延误时间，并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四级考试结束后，立即对接触英语六级考试试卷的全体人员采取隔离措施，直至英语六级考完为止。

	10
	英语六级考试试卷分发给考生后，考生发现所发试卷为英语四级考试试卷
	稳定考生的情绪，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安排考生在考场等候。
	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启用英语六级考试备用卷进行考试。

	11
	试卷袋启封后，发现有缺页、漏印、重印、损坏等情况
	先让考生答题，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情况，启用备用卷。如影响考试时间，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补足因此耽误考生的考试时间，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2
	因试卷印刷字迹不清，考生提出询问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主考请示省级考试机构同意后，按规定履行启用手续，有关人员签字后启用备用卷。并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立即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启用备用卷，并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3
	发现试题出现明显错误
	不作回答，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将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省级考试机构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委会办公室联系）。将情况如实记入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

	14
	听力考试开始时，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15
	听力考试进行中，听力磁带或播放设备出现故障
	立即通过流动监考报告考点主考，并记录下出现问题的题目。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批准重新播放时，从出现问题时的那道题开始播放。
	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经同意后启用备用磁带或备用设备，顺延考试结束时间。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考场偶发事件处理办法(续)
	序号
	偶发事件
	处理办法

	
	
	监考员
	考点主考

	16
	考生在考场内发生晕场、突发疾病等的突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经简易治疗能坚持本场考试的，鼓励其坚持考试（所误时间不补）；难以坚持者，允许其退场治疗，但离开考场后不得再入场考试，记入考场记录单。
	指挥和监督医疗组予以就地治疗或送至就近医院治疗。

	17
	个别监考人员发生晕场、疾病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及时安排治疗，并立即安排后备监考员接替该监考员工作。

	18
	考生在考场内喧哗
	予以制止，按有关规定做相应处理。制止无效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通过流动监考将考生带至考务办公室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告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并记录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

	19
	考场秩序遇到外来干扰
	尽力排除并立即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如无法排除，则请保卫部门协助解决，并报告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0
	考生在答卷上书写的姓名、考生号与考生本人不符
	姓名不符的，按替考处理；如姓名正确而考号不符，提醒考生改正，如不改正，按违规处理。以上情况如实记入考场记录单并报考点主考。
	核实具体情况，按有关规定处理。

	21
	考生无意弄脏与损坏试卷等考试材料，要求更换
	通过流动监考员向考点主考申请备用试卷等考试材料，并记入考场记录单中。
	核实情况，经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同意后可启用备用试卷，但不补由此而耽误的考试时间。

	22
	考生将试卷等考试材料带出考场
	尽力追回，记入考场记录单。
	组织力量，追回带走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后，在上报给省级教育考试机构的考试情况报告单上记录。

	23
	考生故意撕毁考试材料
	在答题卡袋上作记录，按违纪论处并按规定要求在考场记录单、及答题卡袋相关栏目认真记录。
	核实具体情况，按有关规定处理。

	24
	监考员整理、清点考生答卷时将答卷撕破、污染
	报告考点主考，记入考场记录单。
	核实情况，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

	25
	非人为因素或自然灾害影响考试的
	
	立即上报省级考试机构。

	26
	未列入本办法中的偶发情况
	通过流动监考员报告考点主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处理或上报省级教育考试机构，请示处理意见。


十二、《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修订版）有关条款

1、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1）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2）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3）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续答题的；

（4）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5）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6）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7）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8）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9）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2、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1）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2）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的资料的；

（3）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提供方便的；

（4）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5）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6）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7）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8）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9）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成绩的行为。

3、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试作弊行为：

（1）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2）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3）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现象的；

（4）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5）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4、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秩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1）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2）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3）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4）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5）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十三、其他要求

1.对于疫情管理，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辽宁科技学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控工作方案》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和考生要深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确保所有人员健康安全。

2. 启用备用试卷必须请示，经省、市招考办同意后才能启用，同时按要求做好情况说明并填写《辽宁省大学外语考试备用试卷启用登记表》，考后随试卷上交市招考办。
